嘉应学院后勤服务集团财务支出审批

暂行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嘉应学院财务资金审批程序及权限暂行规定（修订）》（ 嘉院【2019】131号）等相关规定，为了强化后勤服务集团资金管理，规范财务报账工作审批流程，明确费用审批职责和权限，结合后勤服务集团实际，制定本规定。

后勤服务集团各项支出实行“一支笔”财务收支审批管理规定，后勤服务集团所发生的一切业务开支，严格执行“分类管理、逐级审批、各负其责”的财务审批程序。审批规范及要求如下：

第一条  对饮食服务中心经营性支出权限按大宗类货物采购及食堂场地、零星物资及废弃物处置等招商项目采购进行分类审批。

（一） 根据《嘉应学院货物和服务集中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嘉院[2017]51号）第十条规定：后勤服务集团除食堂用大宗物资采购项目由学校负责统一采购外，后勤服务集团、教育科研服务公司的其他项目的采购及处置由后勤服务集团、教育科研服务公司负责。学校负责统一采购的大宗物资品种：食用油、叶菜、硬菜、猪肉、大米、鸡蛋、鸡鸭冻品、海鲜冻品、肉制品冻品、米面制品、光鸡、咸菜、肉丸、鱼类、燃料、豆腐、副食、面粉类等。

（二）除学校统一采购的大宗物资外，后勤服务集团食堂场地、零星物资及废弃物处置等招商项目，由学校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委托审批，共15类，分别为场地承包1-饮料类、场地承包2-牛奶类、废品废纸回收、食用盐类、农药残留检测试剂、洗洁精类、水产品类（鲜活）、水产品类（冰冻）、一次性餐具类、日杂用品类、厨房低值易耗类、品牌速溶豆浆类、品牌特色小吃类、液化气、油脂废弃物回收。                                                                                                                                                                                                                                              

（三） 为简化审批流程，根据学校统一集中采购大型物资及食堂零星招商项目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委托采购项目，按以下权限逐级审批。

1、各食堂经营性支出由仓管→采监→食堂班长确认签名→中心副主任→中心主任→分管副处长逐级审核后，报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审批。

2、师生服务部经营性支出由仓管→相关负责人→分管副处长逐级审核后，报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审批。

3、嘉园水厂经营性支出由仓管→相关负责人→分管副处长逐级审核后，报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审批。

第二条  物资采购超过2万元（含）的（不含各食堂、师生服务部所购食材、商品等），参照《嘉应学院货物和服务集中采购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第三条  物资采购2万元（不含）以下的，参照《嘉应学院货物和服务集中采购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第四条  其他各项财务开支

（一）后勤服务集团各项借款（出差临时借款、采购员备用金借款及其它备用金借款等）由经办人及中心主任确认签名，交分管副处长审核后，报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审批（后勤员工因公务出差的差旅费报销，依照《嘉应学院差旅费管理规定》执行）。

（二）后勤服务集团办公用品及其它费用等支出，由经手人注明费用开支内容并签名，交中心主任确认签名、分管副处长审核后，报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审批。

（三）后勤服务集团部门员工正常发放的工资薪金（如工资、加班费等），由各中心造册，经中心主任、分管副处长确认签名，经人力资源中心审核汇总后，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审批。

（四）后勤服务集团员工绩效等由后勤党政联席会讨论分配方案，上报学校，经分管校领导审批后，由各中心造册，经中心主任、分管副处长确认签名，经人力资源中心审核汇总后，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审批。

（五）后勤服务集团员工爱心互助金支出，由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各中心主任及分管副处长提出意见，报分工会主席审批后交至综合科登记，再到财务中心办理。

（六）由后勤服务集团缴交的学校工会会员费用，在收到工会委员会缴费函后直接转账给工会委员会。

第五条  为简化审批程序，以下常规性业务，由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审批后直接交财务中心审核人员办理。

（一）各食堂、师生服务部及嘉园水厂经营性支出；

（二）已办理了借款、未超出借款金额且未改变用途的业务；

（三）涉及员工工资等的各类支出，如工资、社劳保费用、加班费等；

（四）各种代扣代缴费用、质保金、履约保证金等。

第六条  本规定未提及事项，需办理报账业务的依据学校财务处规定执行。

第七条  本制度经后勤党政联席会审议审核通过后，从发文之日执行，以前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按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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